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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系新加坡 
 

联系新加坡是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和人力部共同成立的联盟,旨在吸引国际人才到

新加坡投资、工作和生活。 

 

联系新加坡设立在亚洲、欧洲和北美的办事处,为有意探讨在新加坡投资或开拓全

新商业活动的企业家和商人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我们与公共和私营企业伙伴合作,

为有意到新加坡投资的个别人士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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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有兴趣在新加坡创业或者进行投资的投资者, 皆有资格按全球商业投

资者计划的规定申请新加坡永久居留权。  

 

 

投资方案 

 

您可选择以下任何一种投资方案: 

 

方案 A: 投资至少新币两百五十万开拓新的生意，或扩充现有的        

生意。 

 

方案 B: 投资至少新币两百五十万予获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批准的       

基金。 

 
 

申请资格 

 

您必须拥有： 

a) 丰富的经商经验 

 

b) 成功的创业经验 

 

c) 商业计划书或投资计划书（方案 A 申请者） 

 

 

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 (GIP) 申请评估标准 

 

拥有创业与经商经验的申请者必须符合以下的条件： 

 

a) 您必须拥有至少三年的从商记录,并提交公司最近三年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 

 

b) 公司的主营业额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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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上一年的主营业额必须达到新币三千万元以上； 

-  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平均额必须达到新币三千万元以上。 

 

您必须以营业额收入最高的公司作为申报投资计划的主公司。    

您也可整合您所拥有的公司的营业额以达到要求。 

 

c) 其他考虑因素包括您在其公司所拥有的股份、职责范围以及公司

的利润总额等。 

 

 

有意在新加坡开拓新的生意或扩展现有的生意的高级经理级申请者        

（选择方案 A），必须符合以下的条件： 

 

a) 您必须拥有十年以上的企业管理经验。 

 

b) 您必须是该公司的高级主管，如总裁、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

首席科技官等。 

 

c) 您任职公司的上一年主营业额必须达到新币一亿元以上。 

 

d) 您必须积极经营您所提交的商业投资计划。  

 

 

亲属永久居留权的申请 

 

您可以与配偶及年龄未满二十一岁的子女一起申请永久居留权。男性

家属则需服兵役。您可游览国防部网站 - www.ns.sg/iPrepNS 查询更多

有关详情。 

 

您的父母以及年龄满二十一岁的未婚子女不可被包括在您的永久居留

权申请。但您可为他们申请有效期长达五年的长期探访准证 (Long 

Term Visit Pass) 。他们的长期探访准证与您本身的再入境许可证相

关 联 ， 可 以 申 请 续 签 。 请 游 览 移 民 局 网 站  - 

http://www.ica.gov.sg/page.aspx?pageid=177&secid=171查询更多有关

详情。 

http://www.ns.sg/iPrep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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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程序 

 

请按照以下程序提交申请： 

 

第一步 – 提交表格 A 和表格 B 

 

请访问网站：www.contactsingapore.sg/GIP，通过网站的电子申请表

格提交表格 A（个人情况表）和表格 B（投资提案表）。 

 

注意：请通过电子申请表提交表格 A 和表格 B。恕不受理纸质表格 A 
和表格 B。 

 

 

第二步 – 向联系新加坡提交以下相关纸质证明文件 

 

a) 申请者签署同意本计划条款和条件的保证书（附在表格 A 内)。 

如果在新加坡境外签署本表格，需由公证处或新加坡领事馆 /         

大使馆见证。 

 

b)   申请者签署法定宣誓书。 

注意事项： 

•如果在英国或共和联邦国家境内签署,需由公证处，治安法官/

太平绅士或是由当地国家法律认可的执行官见证。 

•如果在非共和联邦国家境外签署（例如：中国）需由新加坡领

事馆/大使馆见证。  

•如果在新加坡境内签署，需由一名当地的宣誓官，治安法官/太

平绅士或法官见证。 

 

c) 申请者签署声明投资者永久居留权申请表的资料正确的宣誓书

（附在表格A内)。 

 

d) 申请者签署声明投资提案中的资料正确的宣誓书           

（附在表格 B内)。 

 

http://www.contactsingapor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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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申请新加坡入境准证 – 表格 4（每位申请者应提交一份原件、

一份复印件,用于办理永久居留权）。            

 

请访问网站 www.contactsingapore.sg/GIP，下载表格 4。 

 

f) 电子申请表格中列出的表格 A、B 相关证明文件请访问联系新加

坡网站 www.contactsingapore.sg/GIP，查阅“重要文件清单”。  

 

 请注意，申请者必须提交相关文件的外语版本和正式英文翻译

版本，且必须经由相关的公证处公证。  

 

 公证文件的有效期为一年。  

 

 

g) 表格4 (Form 4)— 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的 “申请新加坡入境准

证 ” 申 请 表 格 。 请 在 “ 联 系 新 加 坡 ” 网 页 ：

www.contactsingapore.sg/GIP 下载表格。 

 

h) 表格A、B 的其他相关证明文件（如电子申请表格中列出的    

文件）。 

 

 相关部门在收到所有文件后，将受理申请。如果申请者符合所有

条件，将被安排前来新加坡面试。  

 

 申请者的申请一旦获批，便会收到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的通知信，

通知他的永久居留权已获得原则上的批准。  

 

 申请者必须在六个月期限内落实他在申请表格所承诺的投资。申

请者必须通过他在新加坡的银行开设的个人帐户* 进行250万新

元的投资（取决于他选择的投资方案）。  

 

*请注意 —— 申请者必须在一家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注册并驻在新

加坡的银行开设个人帐户 （不可开设联名账户）。 如与上述条

件不符合，申请者的投资将不获得联系新加坡的批准。 

 

http://www.contactsingapore.sg/
http://www.contactsingapore.sg/GIP
http://www.contactsingapore.sg/G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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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投资后，申请者必须向联系新加坡提交投资证明文件。文件

包括银行对帐单（资料必须证明他已通过新加坡银行的个人帐户

进行投资）和股票证书。联系新加坡将把这些文件代为保管五年。 

 

 在收到申请者的投资证明文件后，他将收到通知新加坡移民与关

卡局的通知信，通知他前往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办理正式的永久

居留权手续的细节。  

 

 如果申请者选择的投资计划是新公司或扩充现有公司运营，他必

须在投资满第二和第四年时向联系新加坡提交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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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投资方案批准的投资行业 

 

根据本计划规定，申请者可投资以下商业领域： 

 

(a) 生物制药科学（医疗保健服务、医疗技术、制药和生物技术） 

 

(b) 清洁能源 

 

(c) 教育和专业服务 

 

(d) 电子（电子元器件、电子系统、半导体） 

 

(e) 能源、化工和工程服务 

 

(f) 环境技术 

 

(g) 信息通讯和多媒体（IT/计算机和电子商务、多媒体和数字娱乐、

通讯） 

 

(h) 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慈善组织 

 

(i) 时尚和运动 

- 视觉艺术，例如，画廊、博物馆、拍卖行、艺术物流、    

艺术存储设施 

- 表演艺术，例如，剧场、制作工作室 

- 运动，例如，体育学院、体育公司总部 

 

(j) 物流 

 

(k) 新技术（智能系统、纳米技术、新技术行业） 

 

(l) 精密工程（机械和系统、PMC/印刷和包装） 

 

(m) 运输工程（宇航、海事与近海事工程/陆地运输/石油和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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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详情 
 

若有任何疑问，请联络： 

联系新加坡 (Contact Singapore) 

250 North Bridge Road 

#28-00 Raffles City Tower 

Singapore 179101 

电话: (65) 6832 6832 

电邮：singapore@contactsingapore.sg  

网址: www.contactsingapore.sg  或  www.sedb.com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最后更新 

 

mailto:singapore@contactsingapore.sg
http://www.sedb.com/

